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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委发文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
疗保健服务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

健服务的若干意见》，为妇女儿童提供系统、

规范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打造“一条龙”服

务链。

《意见》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意见》包括 4 个方面 17 条：

一是优化妇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强调

提出要尽快调整扩增妇幼健康服务资源，积

极推进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下沉，着力提

升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全面

加强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使用。

二是加强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包括关口

前移，加强生育前咨询与服务；系统整合，做

好生育全程服务；抓住关键，强化妊娠风险

评估管理；突出重点，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中西医并重，促进妇幼保健与中医药融

合服务。

三是完善妇幼健康服务模式。推进防治

结合服务模式，促进惠民政策有效衔接，推

广便民利民服务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四是落实政策保障措施。健全妇幼健

康服务体系，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监督管

理。

什么是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
务？

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是指围绕

生育过程开展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涵盖婚

前、孕前、孕产、产后、儿童等 5 个时期，主要

包括婚前保健、孕前保健、早孕建册、产前检

查、产前筛查与诊断、住院分娩、产后访视、

预防疾病母婴传播、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

健康管理、儿童营养改善、预防接种、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等 13 项服务，旨在通过服务的

整合，为妇女儿童提供系统、规范的优生优

育全程服务，打造“一条龙”服务链。

如何优化妇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
为针对性解决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来

社会广泛关注的三级医疗机构产科“一床难

求”的问题，《意见》强调各地要在摸清现有

产科服务资源的基础上，调整存量、做优增

量、补齐短板、提升能力，争取达到每千分娩

量产科床位数 17 张。立足当前，着力缓解妇

幼健康服务资源结构性短缺的矛盾。

一要调整扩增。

二要分级建档。

三要联合互助。

如何保障母婴生命安全？
保障母婴安全是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

健服务的核心内容。《意见》围绕保障母婴安

全，以加强供给侧改革、提高服务能力为重

点，为母婴安全提供全方位保障。

一是关口前移，加强生育前咨询与服

务。

二是抓住关键，做好孕产妇系统管理。

三是守住底线，强化危急重症转运救

治。

如何完善妇幼健康服务模式？
《意见》以提升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为中

心，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妇幼健康服务模式，

提高妇女儿童获得感。

一是要推进防治结合服务模式。

二是要促进惠民政策有效衔接。

三是要推广便民利民服务举措。

如何健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要进一步完善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基础，妇幼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

构及妇女儿童专科医院为主体，大中型综合

医院、相关科研教学机构为技术支撑，民营

医院为补充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推进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

构深度整合，省、地市、县均设置 1 所政府举

办、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加强各级综合

医院产科专科建设，提高产科疑难病症诊治

能力。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和计

划生育服务科室的规范化建设，发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在基本妇幼健康服务中的作用。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高水平、规模化的

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满足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

“三位一体”结核防治服务体系
“十二五”期间，为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形势，我国逐步提出了建立疾控机构、结核

病定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结核病防治服务网络。2013 年，新修订的《结核病防治管

理办法》正式明确：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结核病防治能力建设，逐步构建结核病定

点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防治服务体系。

“三位一体”的提出，使我国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一）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开

展规划管理及评估工作；（二）收集、分析信息，监

测肺结核疫情；及时准确报告、通报疫情及相关信

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处置等工作；（三）组

织落实肺结核患者治疗期间的规范管理；（四）组

织开展肺结核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及密切接触者

的追踪工作；（五）组织开展结核病高发和重点行

业人群的防治工作；（六）开展结核病实验室检测，

对辖区内的结核病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七）组

织开展结核病防治培训，提供防治技术指导；（八）

组织开展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九）开展结

核病防治应用性研究。

2
结核病定点医院（一）负责肺结核患者诊断治

疗，落实治疗期间的随访检查；（二）负责肺结核患

者报告、登记和相关信息的录入工作；（三）对传染

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查；（四）对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3
非定点（其他）医疗机构（一）指定内设职能科

室和人员负责结核病疫情的报告；（二）负责结核

病患者和疑似患者的转诊工作；（三）开展结核病

防治培训工作；（四）开展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工

作。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负责肺结核患者居家

治疗期间的督导管理；（二）负责转诊、追踪肺结核

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及有可疑症状的密切接触

者；（三）对辖区内居民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

宝宝接种疫苗的时间能不
能推迟或提前？

疫苗可以推迟多久打?打疫苗是

预防疾病简单又有效的办法，注射疫

苗期间难免会因为天气不好、交通不

便、身体生病不适等原因而延误打疫

苗的时间，那么，疫苗可以推迟多久

打呢?

疫苗可以推迟多久打
接种疫苗尽量按时，实在要推迟

的，也要把推迟的时间控制得尽量

短，一般接种疫苗推迟不超过 1 个月

较好。疫苗最好是在孩子完全健康的

状态下来打，如果有发烧或是腹泻，

湿疹严重的现象最好不要打疫苗，潜

在的风险隐患很高，如果孩子生病一

直没好，就不要考虑时间问题了，不

管疫苗接种时间过去多久了，在没有

得到医生允许之前，一定不要接种疫

苗。

推迟打疫苗的不利影响，影响到
后面疫苗的接种

小孩要接种很多疫苗，如果前面

的疫苗推迟时间过久，则导致后面疫

苗接种的时间乱套，整个疫苗计划都

被打乱，还要全部重新调整，浪费了

更多的时间。

不能及时得到防御疾病的抗体
如果推迟接种的疫苗太多，那孩

子会因为没有及时得到防御疾病的

抗体，感染病毒的风险则大大提高，

很可能就因为没有及时接种疫苗而

导致疾病的传染。

打疫苗不能提前
婴幼儿接种疫苗不能提前，因为

部分疫苗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隔周期，

提早接种要受到母体抗体影响，效果

非常不好，而且打疫苗也和不同月龄

婴幼儿的发育情况有一定关系。医生

建议：接种疫苗是可以适当推迟的，

不过按时接种是最好的，但因宝宝生

病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时接种疫苗的

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如果没能按时

打，可以在孩子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

再慢慢补种，一般情况下，在上学前

会要求婴幼儿补种完遗漏的疫苗。

疫苗的主要作用是预防儿童感

染相关疾病，按时接种疫苗可以更好

地保护孩子健康，不按时注射疫苗会

增加孩子的感染风险。而补种疫苗只

要间隔恰当，对孩子的健康是不会有

不良影响的。补种疫苗对预防相关疾

病的作用和按时接种基本是一样的。

婴幼儿在接种疫苗后要在接种

医院或卫生院观察 30 分钟，在此期

间，婴幼儿无任何异常才可离开。接

种后，要让孩子多喝水，家长要注意

监测孩子的体温变化，注意是否有发

热、局部红肿等接种后的不良反应。

因为疾病影响到了疫苗的效果，

所以需要等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才可

以接种疫苗的，而如果孩子身体健

康，而你不能及时的接种，也是可以

错后几天接种的。单纯的错后是不会

影响到疫苗效果的。

随意的提前或推迟肯定是不好，

按照接种程序的规定提前是不可以

的，如果由于宝宝生病或者家长有

事，可以适当延后，现在没有报道过

适当延后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不

过，如果宝宝到了接种的月龄没有按

时接种，有可能会增加感染疾病的风

险。

宝宝健康的前提下，没有感染要

预防的那种疾病就没关系，提前是不

允许的，根据情况可以适当延后，宝

宝发烧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接种疫

苗的，只能适当地延后，发烧是一个

急性感染的标志之一，如果宝宝有发

烧、腹泻等急性感染的情况，或者宝

宝湿疹比较严重、或者宝宝的精神状

况、身体状况不适的情况下，都不适

宜接种，应该适当的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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